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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I

崔建远，河北省深南县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

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聘任的立法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被评为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

家，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宝钢教育基金会

优秀教师奖，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清华大学教学质械优秀奖，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等荣誉。

代表性著作有：《合同责任研究》 (1992 年）、《准物权研究》 (2003 年）、《土地上的权利

群研究》 (2004 年）、《论争中的渔业权》 (2006 年）、《合同法总论（上卷）》（2008 年）、

《合同法总论（中卷）》（2012 年）、《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册） （ 2011 年）、《合同解

释论 规范、学说与案例的交互思考》 (2020 年）、《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 (2020 年）

和《中国民事典型案例评释》 (2020 年），以及《“四荒＂拍卖与上地使用权》《无权处分辨》

等论文。其中，《物权：规范与学说》（上、下册）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荣

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准物权研究》荣获司法部第二届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首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论争中的渔业权》荣获司法部第三届法学教材与科研成

果奖一等奖，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物权法》（第二版）荣获清华大学优秀

教材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合同法》（第二版）荣获清华大学优秀

教材特等奖；《士地上的权利群论纲》和《论归责原则与侵权责任方式的关系》先后荣获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侵权责任法应当与物权法相衔接》荣获北京市

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典的制定》荣获第四

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二等奖。主编的《合同法》 (2000 年）荣获司法部第一届法学教材

与法学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及民法室之邀，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在

内的多部民事立法草案的研讨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之邀，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草案）》的研讨、论证工作。



内容简介

本教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阐释了物权及物权法的概

念，介绍了物权法及物权法学的体系，分析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描述了物权法的发展和中

国物权法的制定，依次介绍和讨论了物权的类型、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变动、

物权的保护、占有、所有权总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及探矿权、采矿权、取水

权、养殖权、捕捞权诸用益物权，以及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诸担保物权。

本教材的特色在千：贯彻了解释论，辅之以立法论；涵括修课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内

容精干，难易适中；适宜渴望深造、开阔视野、反思既有规定及理论的法律人，有［辨析］

［论争］ ［反思］等部分供给素材，启迪思维。

本教材适千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之用，也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有益的参

考资料。



1 第五版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均千 2019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 2018 年修正，

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千问题的解释（一）》（法

释 [2016] 5 号）等若干司法解释均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迫使作为解释法律的

《物权法》（第四版）教科书适时修订。

本教科书即《物权法》（第五版）解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及相关编

章，特别关注了其中新增设的物权制度及规则和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则。此

其一。基于尽最精简字数的考最，有些知识、学说及个人浅见不出现千《物权法》 （第五

版），而是请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拙作《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上下卷）、《物权：规范与

学说 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下册）、《准物权研究》（第一版、第二版）；对

于抵押合同、质押合同等合同条款基本上只是列举，不予展开分析之，同样是请有兴趣的读

者阅读拙作《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上下卷）；对于抵押登记、质押登记等程序性的内

容也是尽量简化；再就是于脆彻底删除了若干内容。此其二。消除了若干错误，订正了某些

表达。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等若千法律己千 2021 年 1 月 1 B 被废止，《最高人民法

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千问题的解释（一）》等一些司法解释亦然，但基

千展现法律发展史、相互比较以及叙述脉络清晰的需要，《物权法》（第五版）难免会涉及，

但无承认它们依然具有法律效力之意。

时间仓促，加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著作问世的不多，也就是这方面的参

考文献有限，《物权法》（第五版）的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

崔建远

2020 年 9 月 8 日星期二

定稿于清华大学明理楼





第四版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于 2016 年 11 月公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千 2016 年 10 月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

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千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 [2016] 5 号）、《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陆续出台。审判和仲裁的实务也有明显的进展，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所有这些，都出现千

《物权法》（第三版）付梓之后，但教科书的目的及功能要求应当适时地反映这些变化，吸收

营养，完善自己。这在客观上逼迫《物权法》（第三版）尽快修订。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法律分社郭虹副社长的提议和不断催促之下，本书作者改变了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颁行后再做修订的计划，逐旬逐段地审视《物权法》（第三版），并予以悯整，《物权法》（第

四版）终于定稿和出版。

《物权法》（第四版）对《物权法》（第三版）有增有删。例如，删除了第 46 页［引申］

关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33 条后段有关”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认识，为的是消除这段论述与第 87 页阐释之间的矛盾；删除了第

119~126 页的［论争］，不是对这些思想的抛弃，只是为了减少本教科书的字数，减轻学生

的负担；删除第 296~298 页的［拓展］，一是考虑到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法定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现的情形不多，再就是为了降低本教科书的厚度。当然，从总数上看是增多删少。此其

一。《物权法》（第四版）对《物权法》（第三版）的修订“遍地开花”，这主要是因为程序规

则及理论在物权法领域所占比重较大，且物权实体规则与物权程序规则交织得难解难分，鉴

于《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实施，《上地登记办法》

和《房屋登记办法》退出舞台，物权法的解释论不得不做调整。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现出解释

论相对于立法论而言比较被动。此其二。我们这代及下一代的中国民法学者是幸运的，恰逢

社会改革并逐步固化，喜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并身处其中，奉献自己的所思所想，为中国法治建设添砖加

瓦。目前，我们正投身于中国民法典编纂的浩大工程之中，研讨、切磋、砒砾、上进。在这

种背景下修订《物权法》（第三版）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本书作者尽管尽力完善物

权法的解释论，但因学识和能力所限，《物权法》（第四版）仍难免存在有待提高的空间，一

如既往地期待并甄别、吸取批评意见。此其三。

是为序。

崔建远

2017 年 3 月 9 日

定稿于清华大学明理楼





1 第三版序 I

第三版《物权法》教科书对第二版《物权法》教科书的修订尽管多达百处，但在性质上

仍属完善，而非伤筋动骨。

此次修订的动因主要有四：其一，第二版《物权法》教科书付梓之后，《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巳经 2011 年 1 月 19 日国务院第 141 次常务会议通过，自 2011 年 1 月

21 日起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法释

[2012] 8 号）已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45 次会议通过，自

2012 年 7 月 1 H起施行。它们的有关规定及其体现出来的精神需要在《物权法》教科书中

予以反映。其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物权法的影响表现在不少方面：土地征收的范围会

出现缩小的趋势；征收的程序将严密化和透明化；集体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土地市场上

的地位开始提升，其出让、租赁、入股的自由度大大增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已被允

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性会明显提高；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也被有条件地允许，以适应

新形势的需要；等等。这要求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必须尽快修订，《物权法》教科书反映和

贯彻这些精神乃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三，这儿年虽然已将主要精力移转到合同法领域，但对

物权法的思考并未完全中断，并且有所收获。例如，在机动车物权变动模式方面，争议再

起，有必要作出回应；指示交付下让与的返还请求权有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能否发生善意

取得？在无权处分的场合，买卖等合同的效力不受处分权欠缺的影响，究竟有何害处？发包

方可否就未经竣工验收的建筑物成立占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可否表现出“负担”“不利

益＂？狩猎权的母权到底是什么权利？在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的场合，母权与子权如何确

定，其依据何在？等等。对千这些问题，本书作者都经过深思，并有所心得。把它们表达出

来，与大家分享，听取批评意见，是件好事。其四，读者和本书作者陆续发现了第二版《物

权法》教科书存在一些错别字，以及表述上的不足。有错必纠，应当付诸行动。

所有这些，加上出版社的不断催促，使得这本第三版《物权法》教科书呈现在读者面

前，也形成了这篇序言。

崔建远

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

定稿于清华大学明理楼





I 修订二版序

历时两年半才定稿的《物权法》教科书，于 2009 年 7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

行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厚爱。有些民法学教授、法官评价道：该教科书“体现了对物权法相

当纯熟的把握和功力，特别是［引申］等部分加大了深度，具有开放性”。“它几乎解决了自

己一直思考的许多问题。”

诚然，本书作者深知这些肯定是对自己的鼓励，更是对该教科书未来完善的期待。事实

的确如此。在给清华大学法学院法 8 的本科生讲授物权法课程的过程中，同学们就已经发现

了该教科书存有错别字、法条数字错误等硬伤，同时希望对某些法律规定及学术观点阐释得

更加清晰和简要。这些意见十分宝贵，应当立即纠正错误，使得本教科书更上层楼。

有必要提及的，至少有如下的人和事。就地役权与在供役地上先成立的用益物权并存场

合谁的效力优先的问题，戴盂勇博士认为《物权法》教科书第 385 页的解说宜再斟酌。该项

意见十分中肯，此次修订时本书作者重新阐释了两者的效力冲突。戴盂勇博士在民法沙龙上

报告《狩猎权的法律问题》时，批评本书作者关于狩猎权的客体为一定的狩猎场所的观点，

主张狩猎权的客体为特定的狩猎场所和生活于其中的可狩猎野生动物。该项观点确有道理，

亦被本书采纳。汤文平博土向本书作者建议，赃物的善意取得，作为收缴的例外，在价值评

价上应当严于遗失物例外的善意取得，至少在构成要件上两者一致。此言非虚，本书采纳了

他的意见。陈探、章丞亮、马进、汪铭瑞等同学指出，前述《物权法》教科书可能存在 129

处问题。其中大部属实，本书均予更正。还有，陈进同学也认为《物权法》教科书存在 27

处问题，有些与陈探等同学发现的相同，本书采纳了 25 处建议。姚明斌君提出了 15 处问

题，其中 2 处与陈进同学提出的相同，被本书采纳了 12 处。就《物权法》第 245 条第 1 款

后段规定的“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是否属千占有人的

物上请求权，刘卉博士问询本书作者，并指出《物权法》教科书第 166 页、第 174 页关千这

个问题的行文布局和叙述容易使人觉得它属于物上请求权。此次修订明确了它不属于物上请

求权，而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对于诸位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深表感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物权法的研究在进一步深化，审判实务遇到并解决了相当棘手

的难题，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思索和积累，又有所得。所有这些，都促使本书作者修订《物权

法》教科书。



2 物权法（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部的郭虹主任积极组织，责任编辑精心编辑和校对，杜宇峰女

士热忱联络，均使此次修订工作顺利完成，特此致谢！

崔建远

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

定稿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



序

物权法教材应当准确、简明和体系化，并反映最新成果。所谓反映最新成果，包括反映

最新的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有分量的科研成果，淘汰过时的规则及其学说。所谓体系化，

就是涵盖应有的内容，并将它们逻辑且有机地排列组合起来，以彰显观点和思路。所谓准

确，是指依据文义、体系和规范目的等方法，解释法律规范，进一步韶读司法解释，客观地

介绍既有的学说，包括通说、有力说及某些少数说。所谓简明，就是言简意骸，剔除废话，

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含有深浅适度的意思。

之所以强调简明，是因为简明的物权法教材，往往脉络清晰，经纬分明，篇幅适中，避

免腌肿。这有助于消除初学者的畏难情绪，避免如坠云雾，便千他们较快地进入法律关系的

情境之中，从整体上把握物权法，领会具体制度及规范。

作为物权法教材，应当正面解释我国现行法，以便其适用。即使是不尽理想甚至存有明

显瑕疵的制度及规定，也应尽最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消除不足，变成有积极价值的制度及规

定。这既是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特别是某些规范为强制性规范的本性所要求的，

也是法律人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当带头垂范地尊崇法律的历史使命所“强加＂的。故

批评乃至否定现行法规定的意见，最好不在教材中不加修饰地呈现给物权法理念及体系尚未

定型的学生们，更不要说连篇累牍的阐述了。如此操作，也在客观上避免了擁肿及迂回曲

折，从另一侧面达到了简明。待学生具有了物权法及其原理的一定基础，掌握了物权法原理

的主干时，再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阅读和分析专著、学术论文和案例评释，效果会更加理

想。不然，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细枝末节、深入探讨、争鸣论辩，不分轻重缓急，一下子

都压给学生，他们会消化不良，顿生畏难情绪，效果适得其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入门阶

段，学生掌握了本教材的常规叙述部分，就算达到了教学目的及要求。

但是，简明，意味着概括，舍却了某些属性，略去了若千论证环节，未能及千全部范

围，放弃了应有的深度，有时难免意犹未尽，不易完整而清晰地展示出物权法的理论及其体

系，也难以条理且自然地显露出法学方法。再者，主干毕竟是骨千，缺乏血肉的骨骼不是活

生生的人，至少不是健全健康的人；同理，缺乏使骨干有机联络的物权法学说、思维进路、

方法论，也不会成为应用自如的物权法学，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只是法律史学的素材。欲

想使学生掌握有血有肉的物权法及其理论，进而深化认识，尽早地进入物权法理论的前沿，

甚至千产生创新性的看法，显然多多益善。这样，＂辨析”“提示”“背景”“比较＂ ＂拓展”

“引申“”评论”“论争”“探讨”等内容就必不可少。

还有，尊崇物权法，树立物权法的权威，应当是崇尚适合社会生活要求而非束之高阁的

物权法，崇尚丰满健全而非残缺不全的物权法，崇尚体系和谐而非杂乱无章的物权法，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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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而非卫陋不堪的物权法。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物权法都不会完美尤缺，都不会时时处

处均能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假如让学生学习和掌握的物权法理论完全围于现行法的规定，

不使其知晓问题所在及其解决的方法，不使其学到更为完美的理论，不使其增进前瞻性的能

力，怎么能够正确适用法律以达社会和谐，怎么能够不断地推动法律向前发展以满足社会生

活的要求？就如同使医生总是面对完全健康的＂患者”，怎么会提高医术，治愈真正的病人？

有鉴于此，不但专著和学术论文有义务指出现行法的不足，提出解释和适用的方法、前瞻发

展的趋势，教材也应适当地述及于此。如此，”评论”“论争”“探讨＂的内容就有其必要。

如何在正面阐释现行法、贯彻简明、突出骨千及脉络清晰的前提下，使学生，尤其是有

较高理解力的学生、有兴趣于物权法及其理论的高年级学生，以及从事物权法研究的学者、

解决复杂而非典型案件的专家，对物权法了解得更为全面，理解得更为深入，把握得更为适

当，进而较为理想地领悟法学方法，甚至进入物权法研究的前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

大事。解决的方案可有撰写专著、学术论文和案例评释等种种途径和方法，但它们都脱离了

教材的品格和特色。

本书作者思来想去，觉得把物权法及其理论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作为常规叙述的部

分，要求学生必须常握；对于理解基础知识、基本理论较为需要的思考路径及方法，对于扩

展知识面、启发思维、体系化思考及有所前瞻所必需的恰当评析、深入探讨、争鸣论辩，也

适当提及。为了不影响简明，保持脉络清晰，把它们放置于中括号”[ J "内，标有＂辨
析”“提示”“比较＂ ＂拓展”“引申“”评论”“论争”“探讨”等字样，不强求学生在修课期

间学习和掌握它们，不将之列入考试的范围。但它们的存在就已经明示给学生了：物权法及

其理论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绝非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所囊括无遗的；在学会了基础知识和

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一步学习乃至把握它们，才会使自己更上层

楼；它们也是检索和查阅更为专门和深刻的作品的线索，学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在物

权法领域较快地进步。

这种编写教材的思路及方式，至少在本书作者方面是个尝试，效果如何，有待实践的

检验。

是为序。

崔建远

2009 年 3 月 4 日

定稿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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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物权法》教科书中以“[ J "标示的用楷体字阐述的内容，不强求本科生在修
“物权法”课程时必须掌握，不作为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内容。它们是为学有余力、欲深入钻

研物权法及其理论的法律人准备的。

二、本《物权法》教科书的注释，未标有＂参见”“参考”字样的，意指本教科书所用

观点来自所引出处的作品，只是为了叙述简洁、一气呵成和上下文衔接得平滑，本教科书才
未采用直接引用法。

出于尊重原作者及其观点的考虑，避免读者误将所引观点作为本《物权法》教科书作者

的看法，尽管是间接引用，此类注释也不标示“参见”“参考”字样。与此有别，本教科书

中有些注释标有“参见”“参考”字样，大多为本教科书在解释中国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及

司法解释，但所用思考的路径及方法或所显现的观点，却来自境外专家学者解释域外法律的

作品，为避免读者误认为这些境外作品是在解释中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特意标示“参

见”“参考”的字样。

在少数情况下，基于教科书简明的要求，本教科书就某个原则、规则、规定不便于长篇

大论，只能点到为止，但他人的著述对此已有精妙之论，阅后必有收获。于此场合，”指引”

显示出必要，本教科书的注释标有“参见”“参考”字样，旨在引导创根问底、拓展视野、

志向高远的读者去阅读这些著述。

三、本教科书的行文中加书名号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名称，意指特定的法律、法

规及司法解释。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或《物权法》专指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千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与此不同，行文中出现的物权法、合同法、破产法等，未加书名号，则是泛指的。

例如，“物权法”泛指有关物权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合同法”泛指有

关合同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破产法”泛指有关破产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章及司法解释。

四、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缩略语：

1.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018 年修正）；

2.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3. 《立法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15 年修正）；

4. 《民法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千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5. 《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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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7. 《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 年修正）；

8.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19 年修正）；

9. 《农村土地承包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2018 年修正）；

10. 《海域使用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11. 《矿产资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009 年修正）；

12. 《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2018 年修正）；

13. 《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条例》；

14. 《船舶登记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 (2014 年修订）；

15. 《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2020 年修订）；

16. 《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17. 《担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千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18.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年修正）；

19.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9 年修正）；

20. 《合伙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2006 年修正）；

21. 《企业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2. 《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23. 《继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千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24. 《票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2004 年修正）；

25. 《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17 年修正）；

26. 《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016 年修正）；

27. 《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 年修正）；

28.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8 年修正）；

29. 《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2017 年修正）；

30.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2018 年修

正）；

31. 《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8 年修正）；

32. 《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33. 《渔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013 年修正）；

34. 《渔业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2020 年修订）；

35.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陈法实施细则》；

36. 《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19 年修正）；

37. 《专利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2020 年修正）；

38. 《著作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2020 年修正）；

39. 《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19 年修正）；

40. 《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018 年修正）；

41. 《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017 年修正）；

42. 《拍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2015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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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018 年修正）；

44. 《国家赔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2012 年修正）；

45. 《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 2021 年 1 月 1 H 被废止）；

46. 《生产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安全法》 (2014 年修正）；

47. 《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9 年修正）；

48.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49. 《德国基本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50. 《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千 2021 年 1 月 1 H 被废止）；

51. 《执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千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若千问题的规定（试行）》；

52. 《婚姻法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千问题的解释（一）》（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53. 法释 (1997J 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2020 年修正）气

54. 法释 (1999J 1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千问题的

规定（试行）》（千 2008 年 12 月 24 日被废止）；

55. 法释 Cl999J 19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一）》（千 2021 年 1 月 1 H 被废止）；

56. 法释 (2000J 3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年修正）气

57. 法释 (2001J 1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

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千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58. 法释 (2000J 44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59. 法释 (2003J 7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气

60. 法释 (2002J 16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61. 法释 (2004J 16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

规定》 (2020 年修正）矶

62. 法释 (2005J 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生

63. 法释 (2005J 6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矶

0@@@@@ 该司法解释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2020J 17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人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2020J 18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十八件执行

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2020J 21 号）所修改并作重新公布，但因法释 (2020J 17 、 18 、 21 号涉及的司法解释文件众

多，为作区分，本教材正文内仍旧使用了相关司法解释的旧有文号，特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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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法释 (2009J 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千问题

的解释（二）》（千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65. 法释 (2009J 7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叫

66. 法释 (2009J 11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年修正）气

67. 法释 (2012J 8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 (2020 年修正）气

68. 法释 (2014J 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三）》（2020 年修正声；

69. 法释 (2016J 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

70. 法释 (2020J 6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千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

71. 法［2019J 254 号~《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72. 法释 (2020J 1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

力的若干规定》；

73. 法释 (2020J 22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

74. 法释 (2020J 2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

的解释（一）》；

75. 法释 (2020J 24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

的解释（一）》；

76. 法释 (2020J 25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一）》；

77. 法释 (2020J 28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

保制度的解释》；

78. 大判 H 本大审院判决；

79. 最判 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

80. 大连判 日本大审院（连合部）判决；

81. 大阪高判 日本大阪高等裁判所判决；

82. 东京高判 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判决；

83. 民录 日本大审院民事判决录；

84. 民集 日本大审院民事判决集、 H本最高裁判所民事判决集。

0@@@ 该司法解释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2020J 17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法释

c2020J 18 号）所修改并作重新公布，但因法释 (2020J 17 、 18 号涉及的司法解释文件众多，为作区分，本教材正文内

仍旧使用了相关司法解释的旧有文号。其中，法释 CZ009J 7 号更名为《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特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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